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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104-105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 
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1 1.安全衛生之維護與
危險之防止(3)加強校
園、商圈及觀光休閒地
區商品與服務之管理
及查核 

1.各場館及轄管之賣店、餐
廳，規範所販賣商品應符合
國家標準檢驗程序，建立產
品履歷制度與產品責任保
險。 

2.於委外賣店經營租賃契約或
其他管理須知內，規範承租
商應對其員工實施消費者服
務知能訓練。 

3.園區設置遊客服務中心，
免費 提供 物品 保 管 、輪
椅、娃娃車、哺乳室、醫
療服務、AED 自動心臟除顫
器等服務。 

4.場館裝設數位式網路化監視
系統及自動錄影設備，透過
遠端監控，以確保工作人員
及觀眾之安全。 

5.訂定場地租借收費項目及申
請流程標準作業程序。由專
人負責管理，並設置民眾意
見調查表及租借單位意見
表，持續追蹤檢討，提出改
善方案。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文
創發展司、藝
術發展司 

  持續加強辦理 
 
 
 
 
持續加強辦理 
 
 
 
每年持續辦理設備檢
修、更新。 
 
 
 
定期檢查 
 
 
 

持續加強辦理 

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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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6.為確保委外營運商店之專業
性及永續性，服務品質要求
如下： 

（1）販售之商品標示應依據商
品標示法之相關辦理。 

（2）所僱用工作人員必須具備
商品解說之專業能力。 

（3）設置免費申訴電話、信箱
或網址供消費者反映意
見使用。 

（4）推動平價之文化消費活動
或產品。 

（5）檢討販售商品品質保障機
制。 

 
 

   持續加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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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2 1. (8)針對封閉型、短
期間聚集大量人潮或
消費者避難能力欠缺
之營業場所等，加強建
築、消防安全之查核與
室內空氣品質之管理 

1.強化各場館（包含館所及轄
管之小型劇場、表演場館、
文創園區…等）消防、建管
等公共安全查核。於活動開
始前，針對工作人員辦理消
防及災害防治講習及演練，
有效實施人潮管制策略，以
加強引導消費者緊急避難能
力。 

2.訂定演藝廳、展示館、曲藝
館等各展演場所、室內空間
空氣品質建議值及檢測機
制。 

3.依各類場所性質定期保養及
檢測電梯、消防、機電、緊
急發電等設施，確保使用安
全，以提高服務品質，保障
民眾生命安全。舉辦消防演
練，強化公共安全及同仁防
災變能力。 

4.督導各地方政府定期至轄下
電影片映演業（電影院）執
行聯合稽查，加強公安查核。 

5.不定期派員至全國各電影片
映演業（電影院）執行臨場
查驗，加強公安查核，若發
現有違法之情事，即移請主
管機關依法處理。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文
創發展司、藝
術發展司 
 
 
 
 
 
 
 
 
 
 
 
 
 
 
 
 
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 

 
 
 
 
 
 
 
 
 
 
 
 
 
 
 
 
 
 
 
 
內政部 

 
 
 
 
 
 
 
 
 
 
 
 
 
 
 
 
 
 
 
 
建 設 、 工
務、消防局 

每年定期查核、於活動辦
理期間加強執行。 
 
 
 
 
 
 
 
每年定期查核 
 
 
 
每半年實施機電保養，每
半年檢查消防器材使用
年限，其他項目依其性質
每月或每週定期實施巡
檢與保養；每年各辦理 2
場消防演練。 
 
104年度：預定執行臨場
查驗數為 60家次 
105年度：預定執行臨場
查驗數為 60家次 

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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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3 2.正確標示與廣告真
實(1)加強各類商品與
服務之標示(章)、警告
標示、認證之管理、檢
討修訂與查核 
 

1.臺灣工藝之家認證：提供經
授證之「臺灣工藝之家」LOGO
商標予成員間共同使用，運
用於工作坊及宣傳品上，以
供民眾辨識。 

2.良品美器徵選－臺灣優良工
藝品評鑑：通過評鑑並經簽
約 後 ， 業 者 可 獲 證 書 及
「C-Mark」標章使用權，運
用於通過評鑑之產品，擁有
國家級品質保證。 

3.開發文創商品時，將要求廠
商加強標示產品之材質、使
用方式、以及製造商等資
訊，以協助消費者充分了解
產品內容並正確使用產品
等，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國立臺灣工
藝研究發展
中心 
 
 
 
 
 
 
 
 
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 

 
 

縣市文化局 
 

辦理「會訊」季刊（200
份），各成員可運用既有
LOGO 製成推廣品，辦理
自評體檢及改善追蹤。 
 
每年徵選 20 家以上廠
商、25組件產品。 
 
 
 
 
持續加強辦理 
 
 

精進措施 



7 

 

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4 2.(2)加強觀光遊憩區
及溫泉場館之設施標
示、危險警告標示之規
範與查核 

1.各場館（包含各館所及轄管
之小型劇場、表演場館、文
創園區…等）中易發生危險
之處，明確放置警告標示，
並加強查核。 

2.強化參觀活動之動線指標、
中英文雙語標示、符碼化及
限制標示。 

3.依據消防安全規範設置滅火
器、逃生方向指示燈與緊急
照明燈，並置有緊急疏散配
置圖。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文
創發展司、藝
術發展司 
 
 
 
 
 
 
 
 
 
 
 

  持續加強辦理 
 
 
 
 
持續加強辦理 
 
 
每半年檢查消防器材使
用年限 
 
 

 

5 2.(3)針對商品或服務
之不實廣告，加強管理
與查核(處) 

1.依法執行電影片預告片、廣

告及宣傳品之分級審查，督

促業者恪遵映演時間、觀影

條件之規定，並於顯著處揭

示級數。 

2.不定期派員至全國各電影片
映演業（電影院）執行臨場
查驗，加強查核。 

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 

衛福部 新聞、衛福
主管機關 

104年度：預定查核 60
家次 
105年度：預定查核 60
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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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6 5.安全環保包裝之促
進(2)加強食品器具及
容器包裝、材質之環保
與安全管理 

1.加強文創開發之食品器具類
產品及容器包裝、材質之環
保與安全管理。 

2.透過主題性商品導入徵件及
主動訪價機制引進原產地、
原創等綠色環保商品，以提
供博物館商店顧客優質且合
理的消費經驗。 

國立臺灣美
術館 
 
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 

  預計每年完成 2 款文創
品開發，均採環保材質。 
 
105年 7月底前完成 

 

7 6.公平交易之促進(1)
持續檢討研訂與消費
生活密切相關行業項
目之定型化契約範本
及依消費者保護法規
定辦理公告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並適時
辦理查核 
 

1.定期對市售圖書禮券是否符   
合「圖書禮券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
定進行查核。 

2.辦理「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藝文展覽票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諮詢及意見調查，適時
辦理查核。 

3.依「電影片禮券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
「電影片映演業禁止攜帶外
食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
項」派員至全國各電影片映
演業（電影院）進行查核。 

 

人文及出版
司 
 
 
藝術發展司 
 
 
 
 
 
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每年辦理 2次查核 
(每年於 12月 31日前完
成) 
 
每年辦理 1次查核 
 
 
 
 
 
104年度：預定查核 60
家次 
105 年度：預定查核 60
家次 
 

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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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8 6.(2)對已實施相當時
間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檢討研訂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1. 邀集相關業者及公協會召
開會議，檢討「圖書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之修訂。 

2.「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
範本」及「藝文展覽票券定
型化契約範本」於公告實施
時，同步公告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並適時檢討修
訂。 

人文及出版
司 
 
 
藝術發展司 
 

相關業者及出
版公協會 

 預定104年8月邀集相關
單位召開檢討會議，年底
前完成修訂。 
 
持續加強辦理 
 
 

 

9 6.(3)對預付型交易、
遞延性商品（服務）及
會員制之交易型態，加
強交易風險控管機制 

落實預售票（如藝文表演/展覽
票劵等）履約保證機制 

藝術發展司 
 

  規劃加強辦理  

10 7.扶植、獎助消費者保
護團體(2)加強與消費
者保護團體之聯繫、諮
詢及合作 

1.加強與消費者保護團體或組
織（如消基會等）間的合作，
如進行聯合消保業務查核、
抽驗等。 

2.與出版公協會建立常態性通
報機制，透過政府與民間共
同合作，保障消費者權益。 

 
 

藝 術 發 展
司、人文及出
版司 

  持續加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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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11 8.協調處理消費爭議 
(1)落實重大消費爭議
案件之即時處理機制 
 

1.建立觀眾意見回報機制及標
準作業流程、並建立重大事
件處理程序標準及定期消費
者申訴案件統計，進行檢討
改善。 

2.提供民意暢通溝通管道，於
網站建置民眾服務信箱並於
展覽場服務台設置民眾意見
信箱。 

3.重要之民眾陳情案件，定期
彙整檢討分析，研提改進建
議並追蹤或列管。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 
 
 
 
 

  持續加強辦理 
 
 
 
 

 

12 8.(5)建立消費爭議申
訴 與 調 解 之 統 計 分
析，研議改進策略並資
訊揭露 

1.重視並列管各館所與文創園
區消費者申訴案件，分類統
計分析，於會議討論改善並
公開改善策略資訊。 

2.每年度辦理服務滿意度調
查，透過服務滿意度調查供
業務單位檢討改進，並公布
於網站周知。 

3.於委外賣店營運督導委員會
議，評核項目包括消費者滿
意度或投訴處理情形。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文
創發展司、藝
術發展司 
 

  持續加強辦理 
 
 
 
 

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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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13 9.推行消費者教育及
宣導(2)結合終身學習
或企業經營者組織實
施消費者教育 

1.結合終身學習辦理消費者保
護及教育相關講座。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 

  持續加強辦理  

14 9.(5)開發並妥善運用
各種宣導資源，強化各
種消費爭議議題與措
施之宣導 

1.經營社群網站及官方網頁，並
連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
站，讓消費者瞭解消費措施及
議題資訊，並針對消費爭議提
出解決措施。 

2.於志工訓練或研習時加強對
民服務觀念，提升保護消費者
觀念，提昇消保業務之知能。 

3.於刊物開闢專題或轉載各種
消費爭議議題與措施，聘請
消保專家演講或座談。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 
 

  持續加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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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15 9.(6)充實消費資（警）
訊，設置及妥善維護主
管網頁消費者服務專
區，以及研發相關入口
網或行動軟體 

研發相關入口網或臉書，建置
消費者保護業務專區，整合消
費者保護業務工作，提供以下
資訊： 
1. 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定型

化契約規定、產品認證資
訊、最新消費訊息、消費者
保護業務查核統計、常見消
費問題…等。 

2. 提供無障礙網頁，並定期檢
測網頁連結之正確性，維持
網頁服務順暢。 

3. 建置電子民意信箱專區，提
供民眾詢問及建議。 

 

資訊處、各業
務司、附屬機
關暨籌備處 
 

  規劃加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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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畫實施要項、 
具體措施 執行項目 

主（協）辦單
位 

有關機關 
地方負責 
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註 

16 9.(7)推動消費者及業
者之風險教育 

舉辦風險教育培訓課程，包括
顧客導向之服務、接待服務禮
儀、接待境外旅客應注意事
項、接待境外旅客抱怨處理技
巧、避免衝突的溝通技巧等，
以因應突發性之重大事件發
生。 
  
 

各附屬機關
暨籌備處 
 
 
 
 
 
 
 

  104 年度：辦理 22 場次
或訓練 960人次 
105 年度：辦理 22 場次
或訓練 960人次 
 
 
 
 
 
 
 
 
 
 
 
 
 

 

17 10.(4)其他 於辦理特展期間，特展廠商依
據相關法規對於弱勢消費者、
長者及殘障人士規劃優惠或免
費措施。 

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 

  持續加強辦理 
 

 

彙整單位：綜合規劃司    聯絡人：李乃悅    電話：85126756  傳真：89956413   E-mail：naiyueh@moc.gov.tw 
 


